
本报讯（记者 晴空）12月10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西宁市交办了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 28 件
（来电26件，来信2件），涉及全市5区1县，其中城东区6
件、城中区5件、城西区5件、城北区4件、湟中区6件、大
通县2件。群众举报反映问题涉及噪声污染4件、生态破坏3
件、大气污染9件、水污染5件、土壤污染7件。截至目前，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十八批群众信
访举报件已经移交相关县区和部门，各县区和相关部门正在
按照程序抓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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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晴空）中央环保督察组督
察青海工作启动以来，西宁市各县区、园区快
速行动，将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
践和重要检验，落实生态环保督察“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加紧加快督察组转办群众信
访举报实地核查、化解调处，做到边督边改、
立行立改。

大通县及时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任“双组长”的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对
督察转办问题照单全收，逐项明确整改责
任、建立整改台账。按照“一件事、全链条”
思路，注重“时限管控有效、措施科学合理、
督察问责到位”的全过程管理，完善定期调
度、上下联动、配合督察、快速反应、快速回
应工作机制，围绕生态环境领域大气污染、
垃圾治理、污水排放等重点问题和责任不到
位、管护不到位、评估不及时等问题环节，认
真整改、严督实导，确保问题整改“整”出成
效、“改”出实效。

城东区压紧压实辖区、部门、企业责任，
做到各负其责，主要负责人“带件下沉”，严格
把控“1135”工作要求（接到信访举报件后主
要负责同志 1 小时内到达现场核查情况、到
达现场1小时内拿出整改计划措施、一般件3
天整改完成，重点信访件5天完成），坚决做
到问题办理整改不回避、不避重就轻、不讲客
观条件、不敷衍塞责。同时，注重强化日常监
管，主动排查整治，加紧排查潜在问题隐患，
突出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持续补
短板、强弱项。

城中区把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
访举报整改工作作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明确举报件“转、办、督、审”各环节流程，对中
央环保督察转办信访举报问题及时“接”、快
速“转”、细致“核”、认真“办”、高效“报”、严厉

“督”，努力打造一环扣一环的责任链条，确保
每个环节工作和责任可查可控可追究，构建

“接—转—核—办—报—督”工作闭环，切实
做到信访举报件第一时间交办、第一时间核
实、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整改。截至 12
月 8 日，共收到 12 批次 42 件信访举报件，办
结群众信访举报13件，阶段性办结13件。

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牢固树立“环境保
护是每个单位的共同责任”意识，紧盯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重点问题，落实园区党委、园区
各部门“包保联点”工作制度，对包保联点的
190家单位全面开展环保督导检查，出动人员
188人次，检查企业133家次，发现问题50项，
立行立改 50 项。对园区 15.9 公里河道两岸
卫生情况、河道水质、水面垃圾、淤泥淤积等
方面进行巡查整治，共发现问题 20 项，立行
立改20项。对辖区内河道、沟渠、建筑工地、
裸露土地、主次干道沿线的垃圾死角、非正规
垃圾堆放点等进行地毯式清理，增补密目网
2000平方米，修复损坏围挡300米，覆盖裸露
土地500平方米，垃圾清理4.57吨，洒水降尘
1000平方米。

甘河工业园区管委会坚持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统筹考虑整改工作的可达性、可行性
和可操作性，构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问
题办理和边督边改工作主要负责同志一线实
地督、分管负责同志嵌入跟进督、相关职能部
门联动协同督的精准指导督导工作体系。建
立整改任务清单，牢牢把握“3 个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第一时间制定措施、第
一时间回头督察），对照中央环保督察工作
标准，集中力量、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实行挂
图作战、按图施工，抓牢“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整改清单”闭环销号管理，坚决防止走过
场、打折扣，实事求是做好督察转办问题整改

“后半篇文章”。

整改进行时——西宁在行动
确保把每一个问题彻底整改到位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如果说夏日
的西宁是一幅绿色油画，那么展开冬日
西宁的画卷，可以看到空气清新如洗，
蓝天白云下，水清粼粼的南川河中上百
只斑嘴鸭或是觅食、或是嬉戏，街边的
海棠树挂满红果，为冬日的西宁添了一
抹暖意……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离不开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2023 年全
市累计投入生态环保领域各类资金
28.98 亿元，有力保障了污染防治、生态
修复、国土绿化等重点项目支出，为守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大后方贡献
了财政力量。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上级财政资
金争取和市级财政保障力度，以国家公
园示范省建设为引领，按照市委市政府
公园城市建设与“绿屏绿芯绿廊绿道”
体系相结合的工作思路，积极争取中央
和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和林业草原
生态资源保护恢复资金 5.09 亿元，重点
实施了天然林森林资源抚育管护、草原
生态修复治理、国土绿化和湿地保护修
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项目。安排市
级林业发展资金 1.6 亿元，重点用于支
持全市湿地和公园养护管理、大南山绿
化管护、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等项目，为
西宁实现森林绿化覆盖率与园林绿化
覆盖率双增长、生态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双增强，巩固提升“国家园林城市”建设
成果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为切实保障生态环境领域建立常态
化、稳定财政投入机制，市财政局将生态
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经费及有关专项资金
列入市级财政预算，2023 年预算安排专

项资金 1.71 亿元，重点用于保障全市生
态环境及污染治理重点项目建设、“无废
城市”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运行维护、污
水处理厂运营补助等支出。同时，积极
争取上级专项补助及政府债券资金，支
持全市重大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推进实
施，全市共计争取落实上级专项补助和
政府债券资金12.77亿元。

2023 年争取落实竞争性项目资金
10.44亿元，为逐步提高我市清洁取暖比
重、推动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完善
湟水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修复体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完成
涉及生态环境领域节能环保产品绿色
采购共计3852万元。同时，不断健全完
善西宁市绿色发展激励机制，安排纯电
动车出租车更新专项资金4392万元，对
2023年到期的820辆出租车兑现奖励资
金，让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和政
策红利。

近年来，西宁市探索开展重点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不断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
态环境保护投入机制，在开展湟水河地
表水环境生态补偿、森林生态效益分类
分档补偿、水源地保护生态补偿基础
上，2023 年鉴于我市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成效明显，省级下达西宁市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
4.65 亿元，主要支持环保领域重点项目
建设。同时，争取省级财政重点流域生
态保护补偿资金 3792 万元，初步在湟
水上游流域建成生态共建共享的良性
循环机制，形成全流域协调、相互支持
的发展态势。

全市累计投入生态环保领域资金28.98亿元

本报讯（记者 晴空）立行立改、全
面整改、彻底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开展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责
任，真抓实干，以从严从快真改实改
的态度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反映强
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努力交出经得起
检验的合格答卷。

12月1日，接到举报反映“西宁市
城北区西钢4号门，青海际华江源实
业有限公司附近，有厂家生产泡沫，
噪音比较大，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接到问题举报后，城北区组织大
堡子镇人民政府、城北区生态环境
局、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实
并督促问题整改。

经核实，举报反映的泡沫生产企
业为私人经营，经营者为56岁的山东
来宁人员项春文。今年3月份，他和
2名工人在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
况下私自在租赁的库房内进行泡沫
颗粒经营加工。

12月10日，跟随大堡子镇镇长张
国栋，记者来到这间位于宋家寨村内
的库区库房。据了解，这片占地16亩
的库区为宋家寨村村集体财产，现在
由村民宋生林承包经营，里面的所有
库房除了被举报的泡沫加工库房用
于生产外，其余都作为仓储库房租赁
使用。

接到举报后，相关工作人员立即
赶赴该租赁库房进行现场核查。“原
先这个地方放了一个铝合金料斗，这

边是一个泡沫颗粒电热容器和泡沫
颗粒破碎器，这边放的是加工后的
200袋成品，还有250公斤用于加工的
原材料泡沫，现在全部清理完了。”走
进这间已经清理搬空后的库房，张国
栋为我们还原了当时库房内的环境
和加工情况。由于已经进行了断电
处理，所以整个180平方米的库房内
显得昏暗、空荡。

核查举报问题属实后，三家相关
部门对该泡沫生产企业经营者项春
文进行了现场询问并做调查笔录。
经过调查，该泡沫生产企业因经营者
项春文离宁办事，10 月底已停止生
产。因为没有办理经营手续，所以按
照规定 12 月 2 日城北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该非法生产的该家泡沫生产
企业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
停止相关生产经营活动。12月3日，
大堡子镇政府现场复查，该泡沫生产
企业已将所有机械全部拆除并自行
搬离。

经营者已经搬离，问及当初为什
么会将库房租赁给无证者加工生产
时，宋生林这样回答：“当时并不知道
他加工泡沫，租赁的时候就说租个库
房，搬进来一些设备之后，我又问他
这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加工泡沫的，
我说你把手续拿过来，没有手续我就
不和你签合同，一直催他，他就是不
拿过来，一直拖到了11月份。镇上经
常开会指导，这给我也敲响了警钟，
一定要注意尽到自己的责任。”

问题整改后，大堡子镇举一反
三，连夜组织村两委及辖区企业负责
人召开专门会议。要求村“两委”压
实属地责任，经营者主体责任，明确
在今后库区库房的租赁中，大堡子镇
将严管库区的环境卫生、安全生产及
租赁经营行为，对没有任何经营手续
的企业，坚决杜绝租赁库房，确保经
营合规合法。

“我们将持续加强全镇生态环境
保护监管职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及时回应群众诉求，严肃查处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张国栋说。


